[image: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
（湘邵城步）安监执法队罚告〔2018〕lhb1号

[bookmark: _GoBack]高桥烟花爆竹专卖店：
经调查，你(单位)有下列行为：
2017年11月5日，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对汀坪乡高桥商店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烟花爆竹零售商店存放烟花爆竹总药量超过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核定药量，2017年11月6日，我局派出行政执法人员对该店烟花爆竹产品进行了现场勘验，经核算，该店烟花爆竹产品存放药量约233.5千克，其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核定药量为120千克，超量存放烟花爆竹药量约113.5千克。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城安监检记【2017】11-1号），证明高桥商店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药量为233.5千克。
证据二：勘验笔录（城安监勘【2017】1号），证明高桥商店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药量为120千克，实际存放的烟花爆竹药量为233.5千克。
证据三：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周德文承认执法检查得出的结果。
以上行为违反了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的规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 责令立即改正，并处人民币伍仟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7栋



联系人：

李洪波

联系电话：

17742592166

邮政编码：

422500

		




                                         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局
201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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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拟处罚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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